
(譯 文 )  

第 十 二 屆 國 際 檢 察 官 聯 合 會 年 會 暨 會 員 大 會

2 0 0 7 年 9 月 1 6 至 2 0 日  
香 港

2 0 0 7 年 9 月 1 7 日  

開幕典禮  

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 
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資深大律師  

主題演講全文  

行 政 長 官 、 主 席 先 生 、 律 政 司 司 長 、 各 位 檢 察 官 、 各 位 嘉 賓 ：

我 謹 代 表 中 國 香 港 全 體 檢 控 人 員 和 會 議 籌 備 委 員 會，歡 迎 國 際

檢 察 官 聯 合 會 (聯 會 )來 到 香 港 舉 行 第 十 二 屆 年 會 暨 會 員 大 會 。 今 天 在 座

的 嘉 賓 來 自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這 最 適 合 不 過 ， 因 為 大 會 所 探 討 的 課 題 ，

與 世 界 各 地 的 檢 察 官 息 息 相 關 。 我 們 十 分 重 視 這 次 會 議 。 自 從 我 們 決 定

爭 取 在 香 港 舉 辦 這 項 盛 事 以 來 ， 行 政 長 官 一 直 鼎 力 支 持 ， 更 在 百 忙 中 撥

冗 蒞 臨 開 幕 典 禮 ， 令 我 銘 感 於 心 。

我 也 衷 心 感 謝 律 政 司 司 長 。 司 長 完 全 贊 同 我 們 參 與 聯 會 的 工

作 ， 並 且 全 力 支 持 這 次 會 議 ， 包 括 主 持 昨 晚 的 主 席 接 待 宴 。 我 還 要 感 謝

前 任 律 政 司 司 長 梁 愛 詩 博 士 。 梁 博 士 在 香 港 回 歸 後 ， 即 明 白 到 香 港 得 到

國 際 認 同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， 因 此 鼓 勵 我 們 申 請 加 入 聯 會 成 為 會 員 。 我 們 在

2 0 0 5 年 爭 取 舉 辦 這 次 會 議 ， 梁 博 士 予 以 支 持 。 今 天 ， 梁 博 士 也 有 出 席 這

個 開 幕 典 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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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檢 察 官 來 說，第 十 二 屆 年 會 標 誌 着 一 個 分 水 嶺，我 這 樣 說 並 非

誇 大 。 是 次 會 議 將 探 討 檢 察 官 與 各 個 層 面 的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並 會 帶 出 一 些

關 乎 檢 察 官 未 來 路 向 的 根 本 問 題 。 從 檢 察 官 的 角 度 來 看 ， 很 少 甚 至 沒 有 任

何 問 題 比 如 何 對 待 其 他 人 來 得 重 要 ， 尤 其 是 檢 察 官 所 行 使 的 權 力 由 社 會 授

予 ， 他 們 的 合 法 性 也 源 自 所 服 務 的 市 民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要 準 確 界 定 檢 察 官 與

有 關 各 方 之 間 的 關 係 屬 何 種 性 質 。 人 們 對 檢 察 官 的 期 望 日 益 提 高 ， 我 們 更

應 釐 清 這 些 關 係 。 不 過 ， 這 並 不 是 容 易 的 事 ， 因 為 檢 察 官 與 不 同 利 益 相 關

者 的 關 係 可 能 截 然 不 同 。 對 待 罪 案 受 害 者 或 調 查 人 員 的 方 法 ， 可 能 不 大 適

用 於 對 待 法 官 或 記 者 。 我 們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， 並 沒 有 簡 單 的 答 案 。 在 未 來 一

個 星 期，我 們 肯 定 會 談 到 很 多 棘 手 的 問 題。我 們 的 討 論 必 須 基 於 一 個 觀 點 ，

就 是 我 們 身 為 檢 察 官 所 做 的 一 切 ， 都 是 代 表 一 些 往 往 不 能 為 自 己 申 述 的 人

的 利 益 。  

 

 因 此，我 們 一 開 始 便 應 該 問 自 己 一 些 自 從 有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以 來

便 已 存 在 的 問 題 。 關 於 是 否 提 出 檢 控 的 決 定 ， 檢 察 官 應 透 露 多 少 資 料 和

應 在 何 時 透 露 ？ 提 高 透 明 度 會 否 使 公 眾 對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更 有 信 心 ？ 可

否 在 無 損 檢 察 官 的 獨 立 性 的 情 況 下 ( 這 點 對 檢 察 官 履 行 檢 控 職 能 的 成 效

十 分 重 要 )，要 求 他 作 出 交 代 ？ 該 如 何 保 障 檢 察 官 的 地 位 ？ 這 些 問 題 看 似

簡 單 ， 卻 十 分 敏 感 ， 我 們 必 須 正 視 這 些 問 題 ， 才 能 明 白 我 們 在 社 會 上 執

行 職 務 時 須 遵 循 哪 些 規 範 。  

 

 無 論 近 年 我 們 有 什 麼 新 體 會，我 想 我 們 必 須 了 解，在 現 今 的 檢

控 過 程 中 ， 透 明 度 是 不 可 或 缺 的 。 不 久 之 前 ， 公 眾 對 作 出 檢 控 的 決 定 的

過 程 所 知 不 多 ， 參 與 也 很 少 。 每 當 有 疑 問 提 出 ， 總 會 被 拒 諸 門 外 。 在 刑

事 訴 訟 程 序 中 ， 罪 案 受 害 者 充 其 量 只 擔 當 跑 龍 套 的 角 色 。 現 時 ， 這 個 情

況 在 很 多 地 方 已 經 改 變 過 來 ， 而 且 我 相 信 是 朝 着 好 的 方 向 改 變 。 為 保 密

而 保 密 ， 難 以 加 強 市 民 的 信 心 ， 因 此 ， 我 認 為 現 代 檢 察 官 至 少 應 以 可 推

翻 的 開 放 推 定 作 為 指 引 。 這 樣 的 透 明 度 不 能 只 限 於 特 定 個 案 ， 而 必 須 是

多 方 面 的 。 受 害 者 、 受 疑 人 、 調 查 人 員 、 相 關 團 體 、 記 者 、 從 政 者 、 律

師 、 法 官 及 公 眾 人 士 都 想 知 道 ， 檢 察 官 在 整 個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， 均 是 以

一 套 客 觀 和 有 原 則 的 準 則 作 為 指 引 ， 他 們 亦 想 了 解 這 些 準 則 到 底 是 什

麼 。 這 可 以 通 過 不 同 方 法 做 到 。  

 



 - 3 -

 目 前，有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向 檢 察 官 發 出 實 務 守 則，並 將 這 些 守 則

公 開 給 市 民 取 閱 。 在 香 港 ， 我 們 公 布 了 詳 細 的 刑 事 檢 控 政 策 指 引 ， 並 定

期 檢 討 這 些 指 引 。 像 香 港 一 樣 ， 每 年 發 表 工 作 回 顧 ， 藉 此 增 加 透 明 度 ，

這 做 法 顯 然 有 理 據 支 持 ， 因 為 這 能 讓 市 民 定 期 得 知 檢 察 官 代 表 他 們 做 了

什 麼 。 如 果 在 發 表 工 作 回 顧 後 ， 召 開 新 聞 發 布 會 ， 詳 細 分 析 回 顧 結 果 ，

則 更 為 理 想 ， 因 為 這 會 傳 達 一 個 信 息 ， 就 是 我 們 樂 意 開 誠 布 公 ， 並 無 不

可 告 人 的 秘 密 。 我 認 為 ， 檢 察 官 如 能 做 任 何 事 ， 消 除 市 民 對 作 出 決 定 過

程 的 疑 慮 ， 或 者 讓 市 民 更 加 明 白 檢 控 常 規 ， 都 是 有 益 和 可 取 的 。 最 重 要

的 是 ， 這 可 以 讓 市 民 了 解 檢 察 官 工 作 的 背 景 ， 免 生 錯 誤 印 象 ， 更 可 以 令

檢 察 官 保 持 警 覺 ，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有 可 能 要 就 自 己 的 行 為 向 市 民 交 代 ， 所

以 行 事 會 加 倍 審 慎 ， 並 且 恪 守 既 定 的 政 策 指 引 。  

 

 檢 察 官 的 決 定 經 常 引 起 辯 論 和 爭 議。不 過，只 要 市 民 相 信 我 們

恪 守 原 則 、 本 着 真 誠 行 事 ， 縱 使 他 們 未 必 同 意 我 們 的 結 論 ， 我 們 已 取 得

成 效 ， 不 至 於 徒 勞 無 功 。 具 透 明 度 的 處 事 方 式 ， 只 要 運 用 得 宜 ， 可 以 緩

和 緊 張 的 局 面 ， 打 破 謠 言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面 對 的 挑 戰 ， 是 要 體 察 和 因 應 社

會 及 特 定 受 害 者 ／ 受 害 群 的 需 要 ， 推 行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制 定 一 些 具 創 意 的

措 施 。 一 般 的 檢 控 政 策 指 引 未 必 足 夠 ； 我 們 或 須 針 對 不 同 類 別 的 罪 行 ，

例 如 家 庭 暴 力 、 侵 害 兒 童 罪 行 等 ， 制 定 更 詳 細 的 指 引 。  

 

 犯 案 的 手 法 層 出 不 窮，現 今 檢 察 官 面 對 的 挑 戰，是 要 了 解 所 有

受 罪 行 影 響 的 人 的 情 況 ， 而 非 單 單 明 瞭 那 些 大 聲 疾 呼 或 具 權 勢 者 的 境

況 。 檢 察 官 如 害 怕 行 事 具 透 明 度 ， 不 願 解 釋 所 作 決 定 的 理 據 ， 又 或 不 肯

面 對 群 眾 ， 便 可 能 與 時 代 脫 節 ， 這 正 因 為 有 效 的 溝 通 策 略 在 現 今 檢 控 程

序 中 是 不 可 或 缺 的 。 這 種 溝 通 是 雙 向 的 ： 我 們 必 須 作 好 準 備 隨 時 接 觸 受

害 群 及 相 關 的 市 民 ， 讓 他 們 直 接 向 檢 察 官 提 出 他 們 認 為 我 們 應 當 知 道 的

事 ， 並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盡 可 能 給 他 們 回 應 。 許 多 人 對 我 們 都 是 信 任 的 ， 如

果 我 們 失 信 於 他 們 ， 整 個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便 會 受 損 。  

 

 近 年，人 們 對 檢 控 人 員 的 問 責 程 度，議 論 紛 紛。不 論 是 對 內 (即

是 在 檢 控 機 關 內 部 )， 還 是 對 外 (即 是 就 社 會 公 義 而 言 )， 問 責 制 顯 然 有 其

作 用 。 不 過 ， 問 責 也 有 限 度 。 如 果 我 們 的 決 定 並 非 本 着 真 誠 作 出 或 有 違

已 公 布 的 政 策 ， 當 然 法 院 或 會 要 我 們 負 上 責 任 。 面 對 公 眾 ， 我 們 或 須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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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選 代 表 解 釋 我 們 的 決 定 ， 但 無 論 如 何 ， 我 們 必 須 確 保 這 樣 做 不 會 對 受

疑 人 不 利 。 我 們 必 須 保 證 檢 控 過 程 公 正 持 平 ， 不 會 受 到 不 當 的 干 預 或 指

示 所 左 右 。 雖 然 檢 控 機 關 的 經 費 來 自 公 帑 ， 但 任 何 人 也 絕 不 能 以 此 為 理

由 ， 干 預 我 們 按 照 既 定 原 則 實 施 的 檢 控 政 策 。 正 如 聯 會 前 副 主 席 D a n i e l  

B e l l e m a r e 御 用 大 律 師 在 2 0 0 5 年 訪 港 時 說 ： “問 責 是 指 能 夠 就 行 使 酌 情

決 定 權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加 以 說 明 和 提 出 理 由 ， 並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解 釋 曾 採

取 什 麼 措 施 ， 以 糾 正 過 往 的 錯 誤 及 ／ 或 預 防 日 後 出 錯 。 ”  

 

 問 責 制 運 用 得 宜，可 以 鞏 固 檢 察 官 的 獨 立 性。如 果 我 們 向 有 合

法 權 益 的 人 解 釋 某 個 決 定 ， 或 概 括 地 表 明 我 們 在 某 方 面 的 處 事 方 法 ， 又

或 與 調 查 人 員 討 論 我 們 的 想 法 並 尋 求 他 們 的 支 持 ， 又 或 向 傳 媒 簡 介 某 些

重 要 的 案 件 ， 那 麼 我 們 便 是 將 問 責 與 透 明 度 等 同 。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， 我 們

經 過 深 思 熟 慮 並 按 照 既 定 原 則 ， 自 願 交 代 我 們 的 作 為 。 我 認 為 我 們 要 做

到 的 不 過 於 此 。 這 種 開 放 的 態 度 ， 不 單 彰 顯 了 我 們 對 責 任 的 承 擔 ， 還 顯

示 我 們 處 事 手 法 成 熟 ， 而 且 信 心 十 足 ， 深 信 自 己 的 決 定 公 平 公 正 。 只 要

市 民 看 到 我 們 體 會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事 ， 並 按 照 既 定 準 則 行 事 ， 我 們 便 已 達

到 問 責 的 目 的 。 這 與 我 們 獨 立 行 事 的 原 則 並 無 抵 觸 ， 而 我 們 必 須 保 持 獨

立 ， 才 能 贏 得 公 眾 的 信 心 。  

 

 保 障 獨 立 行 使 刑 事 檢 控 酌 情 權 的 模 式 有 多 種。有 些 司 法 管 轄 區

將 之 視 為 法 律 常 規 來 處 理 。 在 別 的 地 方 ， 獨 立 刑 事 檢 控 機 關 根 據 法 律 而

設 立。至 於 以 憲 法 保 證 檢 控 自 由 的 做 法，無 疑 也 十 分 可 取；在 香 港，《 基

本 法 》 就 此 制 定 了 具 體 條 文 。 不 過 ， 無 論 採 用 哪 一 種 機 制 ， 檢 察 官 必 須

敢 於 持 守 信 念 ， 堅 決 執 行 他 們 相 信 是 正 確 的 決 定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他 們 絶 不

應 屈 服 於 外 來 壓 力 ， 行 事 作 為 應 無 懼 報 復 。 這 種 獨 立 的 行 事 方 式 ， 體 現

於 我 們 在 保 護 受 疑 人 或 被 告 人 時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。 因 此 ， 不 論 是 為 了 具 透

明 度 還 是 體 現 問 責 精 神 ， 我 們 都 必 須 極 為 謹 慎 ， 避 免 做 出 損 害 他 們 利 益

的 事 。 被 告 人 出 庭 受 審 ， 法 官 會 維 護 他 們 的 利 益 。 同 樣 ， 對 於 並 沒 有 受

審 的 受 疑 人 ， 檢 察 官 必 須 保 障 他 們 的 利 益 。  

 

 大 會 最 終 或 會 認 定，問 責、具 透 明 度 和 獨 立 自 主 這 些 價 值 必 須

共 存 ， 即 使 三 者 並 存 有 時 並 非 易 事 。 如 果 這 些 價 值 確 如 我 所 信 般 是 互 有

關 連 的 ， 那 麼 其 中 一 者 能 夠 充 分 體 現 ， 就 有 利 於 其 餘 兩 者 的 確 立 ， 繼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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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這 些 價 值 整 體 上 更 為 穩 固 。 要 是 我 們 能 就 上 述 各 點 取 得 共 識 ， 便 可 幫

助 我 們 應 付 面 前 的 挑 戰 ， 並 讓 我 們 共 同 制 定 策 略 ， 處 理 我 們 社 會 上 的 問

題 。 對 檢 察 官 來 說 ， 這 些 問 題 顯 然 十 分 重 要 。 我 們 可 藉 這 次 大 會 ， 探 討

我 們 與 其 他 各 方 的 關 係 應 如 何 發 展 ， 這 不 單 可 為 參 加 者 帶 來 莫 大 的 裨

益 ， 也 能 對 2 1 世 紀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發 揮 重 要 的 影 響 。  

 

 當 我 們 為 應 付 這 些 挑 戰 絞 盡 腦 汁 時，可 別 忘 卻 我 們 最 初 的 出 發

點 。 歸 根 究 柢 ， 我 們 應 該 緊 記 ， 無 論 有 什 麼 因 素 影 響 着 我 們 與 其 他 各 方

的 關 係 ， 我 們 在 行 事 時 也 絕 不 應 偏 離 那 些 恆 久 不 變 的 原 則 。 檢 察 官 的 神

聖 職 責 ， 就 是 要 保 障 所 有 被 捲 入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的 人 的 利 益 ， 不 論 他 們 因

什 麼 身 分 而 受 到 牽 連 。 我 們 身 為 檢 察 官 ， 定 會 全 心 全 意 ， 奮 力 捍 衛 社 會

大 眾 的 個 人 權 利 ， 絕 不 向 任 何 人 屈 服 。  

 

 謝 謝 各 位 。  

 

 

 

 




